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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水利局
行政执法集中公示内容

一、行政执法主体
（一）行政执法主体1个：苍溪县水利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0号
邮编:628400       电话（传真）0839-5222801  
(二)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设置5个：
1、水政监察大队（参工事业单位） 
宣传贯彻执行《水法》《防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各类水事违法行为、调解各类水事纠纷，对水事纠纷和违反水法规的行为依法作出行政裁定、行政处罚和采取其他行政措施；依照法律、法规管理和保护水资源、水土资源，保护水域、水工程、防汛抗旱、水文监测等有关设施；依照法律、法规对县境内江河、湖、库水域、岸线、河口滩涂管理、保护、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根据省、市县防汛指挥部的指令，负责对嘉陵江、东河等河流苍溪段和县直管水工程设施的行洪障碍实施清除；配合司法机关查处水事治安、刑事案件；配合各股室做好相关工作。
股室负责人：黄建民    联系电话：13551936555
2、水资源股（水土保持股、水文股）：承担实施水资源管理制度相关工作，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等制度，指导开展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组织水资源监测，编制并发布水资源公报；拟订水量分配、水资源调度方案并监督实施；指导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组织编制并协调实施节约用水规划，组织指导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工作;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制度；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组织实施行业依法治理、法治政府建设和普法教育;承办行政诉讼、行政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调解和行政许可事项听证工作;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等涉法事务合法性审查工作;组织开展水利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办理政府公布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负责水利政务窗口管理工作;指导全县水土保持工作，拟订水土保持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水土保持预防监督、水土流失监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作；指导重点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的实施；审核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并监督实施；组织指导全县水文工作，负责水文水资源（含水位、流量、水质等要素）监测工作，负责全县水文站网建设和管理；组织实施江河湖库和地下水监测；发布水文资源信息、情报预报；负责水文监测、水文设施等方面违规行为的处罚和强制。
股室负责人：刘  波    联系电话：13980166592
            胡华爱    联系电话：13881246220
3、水旱灾害防御股（安全监管股）：承担水利系统防汛抗旱相关工作；组织编制洪水干旱防治规划；承担水情旱情预警工作；组织协调指导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保障工作；组织编制县内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和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水旱灾害防御物资的储备、管理及使用；组织指导水旱灾害防御演练、信息化建设工作；承担全县山洪灾害防治业务工作；承担县管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任务的行洪论证及河势稳定审批工作；承担全县水利系统综合安全监督管理职能，统筹协调指导水利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苍溪人民政府防汛抗旱临时分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股室负责人：张  勇    联系电话：13698336789
            宁  科    联系电话：13881217171
4、河湖管理保护股（苍溪县河长制办公室）：承担全县河湖管理与保护工作，组织编制重要河湖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承担全县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工作；承担全县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管理工作；承担县河长制办公室具体工作。
股室负责人：赵  云    联系电话：13881296343           
5、农村水利股（规划与建设管理股）：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指导水库的运行管理与保护；负责农村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水利行业供水和农村供水工作；负责县水利行业规划；负责水利行业基本建设技术质量标准和规程、规范技术指导和技术监督；组织指导水库工程管理制度的改革；审核重要水利、水旱灾害防御、水土保持、地方电力工程初步设计的编制和评审工作；组织小型水库以上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理和竣工验收；负责河道沿岸和跨(穿)河道建设项目的评估审查；指导农村水能资源开发；负责小水电改造及水电农村电气化工作；组织指导水利、农村水电工程安全监管和运行管理与划界工作；负责重点水利工程招投标管理，指导、检查下级单位招投标以及标后监管；负责水利行业资金、绩效评价工作；负责水利行业统计工作；负责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股室负责人：李明生    联系电话：13981267216
            吴  强    联系电话：13518336980
二、苍溪水利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
	彭必忠
	川H06080000
	12
	张雪芹
	川H06080058

	2
	靳德志
	川H06080001
	13
	李光蓉
	川H06080059

	3
	杨丽琴
	川H06080010
	14
	徐鹏
	川H06080088

	4
	陈太华
	川H06080012
	15
	赵云
	川H06080089

	5
	黄建民
	川H06080021
	16
	刘波
	川H06080092

	6
	何金洋
	川H06080022
	17
	程时为
	川H06080104

	7
	张廷鹏
	川H06080023
	18
	马辉
	川H06080107

	8
	伏丹
	川H06080025
	19
	张德威
	川H06080108

	9
	李明生
	川H06080028
	20
	王安平
	川H06080111

	10
	李林奇
	川H06080030
	21
	宁科
	川H08060093

	11
	田举
	川H06080044
	22
	杨堃
	川H06080038


三、苍溪县水利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苍溪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4、 苍溪水利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执法项目类别
	审核的具体执法决定项目
	应提交的审核资料
	提交部门
	审核重点
	审核期限

	1
	行政处罚
	责令停产停业
	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说明；拟作出重大水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以及有关程序等证据材料；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书文本；经过听证程序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经过评估鉴定程序的,应当提交评估鉴定报告。
	苍溪县水政监察大队
	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7个工作日

	2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说明；拟作出重大水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以及有关程序等证据材料；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书文本；经过听证程序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经过评估鉴定程序的,应当提交评估鉴定报告。
	苍溪县水政监察大队
	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7个工作日

	3
	
	对公民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和其他组织处以2万元以上罚款
	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说明；拟作出重大水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以及有关程序等证据材料；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书文本；经过听证程序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经过评估鉴定程序的,应当提交评估鉴定报告。
	苍溪县水政监察大队
	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7个工作日

	4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者水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认为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行政处罚案件
	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说明；拟作出重大水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以及有关程序等证据材料；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书文本；经过听证程序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经过评估鉴定程序的,应当提交评估鉴定报告。
	苍溪县水政监察大队
	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7个工作日

	
	
	
	
	
	
	

	5
	行政强制
	作出强制拆除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决定的
	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说明；拟作出重大水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以及有关程序等证据材料；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书文本；经过听证程序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经过评估鉴定程序的,应当提交评估鉴定报告。
	苍溪县水政监察大队
	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7个工作日

	6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说明；拟作出重大水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以及有关程序等证据材料；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书文本；经过听证程序的,应当提交听证笔录；经过评估鉴定程序的,应当提交评估鉴定报告。
	苍溪县水政监察大队
	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
	7个工作日


五、苍溪县水利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
（一）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1．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2．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部门：苍溪县人民政府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8号（苍溪县司法局二楼）  电话：0839-5230256
（2）行政诉讼
单位：苍溪县人民法院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北门沟路298号
3．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8号（苍溪县司法局二楼）  投诉电话：0839-5230272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
2．《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5〕36号)
3．《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川府法〔2005〕24号)
4．《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5．《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六、苍溪水利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一）《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 （2014年5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78号公布）
（二）《四川省水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 （川水发〔2014〕21号）
七、苍溪县水利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2021年抽查计划。
（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共9项）
	序号
	清单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方法
	执行股室
	检查时间

	1
	防汛检查
	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影响安全度汛的有关问题
	随机抽查
	水旱灾害防御股
	2021.4-2021.12

	2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预防监督
	随机抽查
	水土保持股
	2021.4-2021.12

	3
	水资源检查
	水资源管理检查
	随机抽查
	水资源股
	2021.4-2021.12

	4
	水利工程检查
	对水利工程设施的运行进行检查
	随机抽查
	农水股
	2021.4-2021.12

	5
	河道采砂检查
	对河道采砂行为进行抽查
	随机抽查
	河管股
	2021.4-2021.12

	6
	水利工程质量检查
	管理范围内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随机抽查
	农水股、质监站
	2021.4-2021.12

	7
	农村饮水安全检查
	对农村供用水单位的取水、供水和用水情况进检查
	随机抽查
	农水股
	2021.4-2021.12

	8
	检查督促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
	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
	随机抽查
	水旱灾害防御股、农水股
	2021.4-2021.12

	9
	水政监督检查
	水政检查
	随机抽查
	水资源股
	2021.4-2021.12


（二）市场主体库
1、防汛检查：对其他有防汛抗洪任务的部门和单位进行检查，涉及全县31个乡镇262座中小型水库。
2、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对2021年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生产建设项目预防监督检查。
3、水资源检查：对已办理取水许可的162处取水工程实施水资源管理检查。
4、水利工程检查：对全县262处中小型水库、12578处山坪塘等所有水利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5、河道采砂检查：对四川聚宝源投资有限公司河道采砂行为进行检查。
6、水利工程质量检查：对2021年在建水利工程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质量监督检查。
7、农村饮水安全检查：对全县农村供用水单位的取水、供水和用水情况进监督检查。
8、检查督促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对2021年在建防洪工程设施和水毁工程修复质量、进度、安全检查。
9、水政监督检查：对水行政执法单位实施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法队伍建设和管理等四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2021年抽查计划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内容
	执行股室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初步检查时间
	备注

	防汛检查
	督促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影响安全度汛的有关问题
	水旱灾害防御股
	100%
	1
	2021.4-2021.12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对2021年审批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预防监督
	水土保持股
	5%
	1
	2021.4-2021.12
	

	水资源检查
	对全县水资源管理检查
	水资源股
	5%
	1
	2021.4-2021.12
	

	水利工程检查
	对全县水利工程设施的运行进行检查
	农水股
	5%
	1
	2021.4-2021.12
	

	河道采砂检查
	对全县河道采砂行为进行抽查
	河管股
	100%
	1
	2021.4-2021.12
	

	水利工程质量检查
	对管理范围内在建水利工程工程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农水股、质监站
	100%
	1
	2021.4-2021.12
	

	农村饮水安全检查
	对农全县村供用水单位的取水、供水和用水情况进行检查
	农水股
	5%
	1
	2021.4-2021.12
	

	检查督促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
	对2021年在建的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水毁工程的修复
	水旱灾害防御股、农水股
	100%
	1
	2021.4-2021.12
	

	水政监督检查
	对水政执法工作检查
	水资源股
	5%
	1
	2021.4-2021.12
	


八、苍溪县水利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四川省行政执法文书标准》（DB51/T2722-2020）
（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行政许可法律文书格式的通知 》（ 办政法［2016］229号)
（三）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水行政行政执法文书格式的通知》(川水函[2014]1503号)。
（四）《广元市行政处罚案卷标准》《广元市行政处罚案卷评查评分细则》《广元市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标准》
[bookmark: _GoBack]九、苍溪县水利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1） 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1．双随机抽查：开展行政检查176次。
2．行政许可：申请总数48件，予以许可48件。
3．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7件，罚没金额11.98532万元。
（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公示
苍溪县水利局2020年度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政府信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苍溪县水利局2020年度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政府信息公开-苍溪县人民政府
十、苍溪县水利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遵照执行《苍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苍溪县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苍府办发〔2019〕29号）

